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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 

《汞管制條例草案》 

引 言  

  在 二 零 二 一 年 四 月 十 三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行 政 會 議 建 議 ， 行 政 長 官 指 令

應 向 立 法 會 提 交《 汞 管 制 條 例 草 案 》(《 條 例 草 案 》) （ 載 於 附 件 A）。《 條

例 草 案 》 旨 在 於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(香 港 特 區 )有 效 實 施 《 關 於 汞 的 水 俁 公 約 》

(《 公 約 》 )。   

理 據  

《 公 約 》  

2. 汞 (俗 稱「 水 銀 」)是 一 種 天 然 存 在 但 含 劇 毒 的 重 金 屬，因 其 物 理 及 化 學

特 性 獨 特 ，早 已 應 用 於 各 式 產 品 和 工 序。汞 一 旦 進 入 環 境，便 能 以 不 同 形 態

存 在，並 可 經 大 氣 傳 送 到 距 離 很 遠 的 地 方。汞 在 生 態 系 統 中 會 有 生 物 積 聚 現

象，可 嚴 重 影 響 人 體 健 康 及 環 境。鑑 於 汞 的 危 害，聯 合 國 環 境 規 劃 署 擬 訂 這

份 國 際《 公 約 》，目 的 是 要 控 制 人 為 排 放 的 汞。《 公 約 》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八 月

十 六 日 生 效，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於 同 日 成 為《 公 約 》的 締 約 方。中 央 人 民 政 府

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一 百 五 十 三 條 ， 在 徵 詢 香 港 特 區 的 意 見 後 ， 決 定 《 公 約 》

同 樣 適 用 於 香 港 特 區 1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一 百 五 十 三 條 訂 明，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締 結 的 國 際 協 議，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可

根 據 香 港 特 區 的 情 況 和 需 要，在 徵 詢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的 意 見 後，決 定 是 否 適 用 於 香 港 特

區 。  

  A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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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《 公 約 》 2所 載 條 文 對 涉 及 汞 的 來 源 、 使 用 、 釋 放 或 排 放 的 多 種 活 動 、

工 序、工 業 和 產 品 加 以 限 制 和 管 制。《 公 約 》規 範 汞 礦 的 開 採、汞 的 進 出 口、

汞 在 添 汞 產 品 和 製 造 工 序 的 使 用、汞 在 大 氣 中 的 排 放、汞 在 土 地 和 水 體 的 釋

放 、 汞 的 安 全 儲 存 ， 以 及 汞 廢 物 的 處 置 。  

香 港 特 區 遵 從 《 公 約 》 的 情 況  

 

 B  

4.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在 現 有 規 管 或 行 政 框 架 內，已 能 有 效 履 行《 公 約 》所 訂 的

部 分 責 任，或 事 實 上 已 遵 從 部 分 責 任，該 等 責 任 的 概 述 見  附 件  B。然 而，香

港 特 區 無 法 在 現 有 規 管 或 行 政 框 架 下 履 行 以 下 四 項 《 公 約 》 所 訂 的 責 任 ：  

 (1) 限 制 汞 混 合 物 及 汞 的 合 金 的 進 出 口 ；  

 (2) 淘 汰 或 限 制 若 干 使 用 汞 或 汞 化 合 物 的 製 造 工 序 ；  

 (3) 禁 止 製 造 和 進 出 口 《 公 約 》 所 列 添 汞 產 品 ， 並 防 止 將 該 等 添 汞 產

品 納 入 組 裝 產 品 ； 以 及  

 (4) 以 環 境 無 害 化 的 方 式 儲 存 汞 、 汞 混 合 物 、 汞 的 合 金 和 若 干 汞 化 合

物 。  

5. 為 確 保 香 港 特 區 完 全 遵 從 《 公 約 》 要 求 ， 我 們 有 必 要 制 定 新 法 例 ， 以

履 行 上 文 第  4 段 載 列 的 責 任 ， 從 而 全 面 實 施 《 公 約 》 。  

建 議  

管 制 汞 的 進 出 口  

6. 《 公 約 》 藉 締 約 方 之 間 及 締 約 方 與 非 締 約 方 之 間 訂 立 的 事 先 書 面 同 意

機 制，管 制 進 出 口 所 有 形 態 的 汞，包 括 元 素 汞 和 汞 含 量 按 重 量 計 至 少 達  95%

的 汞 混 合 物 及 汞 的 合 金。除 非 所 涉 的 汞 用 於《 公 約 》允 許 的 用 途，或 為 其 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《 公 約 》 全 文 可 從 《 關 於 汞 的 水 俁 公 約 》 的 網 站 ， 即 以 下 連 )下 載 ：  

http://www.mercuryconvention.org/Portals/11/documents/Booklets/COP1%20version/Minamata-

Convention-booklet-chi-full.pdf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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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公 約 》允 許 的 用 途 以 無 害 環 境 的 方 式 臨 時 儲 存 所 涉 的 汞，否 則 不 得 就 任 何

形 態 的 汞 進 行 貿 易。此 外 ，來 源 未 獲 允 許 的 汞，不 論 形 態，一 概 不 得 進 口。 

7.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會 引 入 許 可 證 制 度 ， 如 要 進 出 口 任 何 形 態 的 汞 ， 須 獲 環

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署 長 發 出 許 可 證 ， 署 長 在 發 出 許 可 證 前 會 考 慮 以 下 因 素 ： 

 (a) 進 口 許 可 證：所 涉 的 汞 是 否 來 自《 公 約 》允 許 的 來 源 (即 所 涉 的 汞

並 非 來 自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八 月 十 六 日《 公 約 》生 效 當 天 或 之 後 進 行

的 原 生 汞 礦 開 採 活 動， 亦 非 來 自 氯 鹼 設 施 清 拆 過 程 中 產 生 過 量 的

汞 )；所 涉 的 汞 是 否 用 於《 公 約 》允 許 的 用 途 (例 如 所 涉 的 汞 是 否 用

於 實 驗 室 規 模 的 研 究 活 動 或 用 作 參 考 標 準 ， 或 用 於 製 造 《 公 約 》

中 沒 有 被 禁 止 的 添 汞 產 品 )；所 涉 的 汞 的 進 口 是 否 獲 中 央 人 民 政 府

同 意 ， 以 及 汞 進 口 後 是 否 以 無 害 環 境 的 方 式 儲 存 ； 以 及  

 (b) 出 口 許 可 證：所 涉 的 汞 是 否 用 於《 公 約 》允 許 的 用 途 (例 如 所 涉 的

汞 是 否 用 於 實 驗 室 規 模 的 研 究 活 動 或 用 作 參 考 標 準，或 用 於 製 造

《 公 約 》中 沒 有 被 禁 止 的 添 汞 產 品 )；所 涉 的 汞 的 出 口 是 否 獲 進 口

方 同 意 ， 以 及 汞 出 口 後 會 否 以 無 害 環 境 的 方 式 儲 存 。  

8. 因 應 管 制 元 素 汞 在 本 港 的 貿 易 活 動 的 迫 切 需 要 ， 我 們 通 過 《 2020 年 進

出 口 (一 般 )規 例 (修 訂 附 表  1 及  2)令 》(《 命 令 》)，把 元 素 汞 的 貿 易 納 入《 進 出

口 (一 般 )規 例 》(第  60 章，附 屬 法 例  A)(《 規 例 》)的 規 管，為 作 臨 時 管 制 措 施，

該《 命 令 》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六 月 獲 通 過 ，並 於 同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生 效。建 議 的《 汞

管 制 條 例 》在 生 效 後，將 管 制 所 有 形 態 的 汞 的 貿 易，藉《 命 令 》施 加 的 臨 時

管 制 將 會 作 廢。我 們 因 此 會 在《 條 例 草 案 》訂 明 相 應 修 訂，廢 除 根 據《 命 令 》

在 《 規 例 》 附 表  1 的 第  1 部 及 附 表  2 的 第  1 部 所 作 的 相 關 修 訂 。  

淘 汰 《 公 約 》 所 列 添 汞 產 品  

 

 C  

9. 《 公 約 》要 求 各 締 約 方 禁 止 製 造 和 進 出 口《 公 約 》所 列 添 汞 產 品。根 據

此 要 求 ，《 條 例 草 案 》會 嚴 禁 製 造 或 進 出 口 載 於 附 件  C 的《 公 約 》所 列 的 添

汞 產 品 ， 以 及 嚴 禁 將 該 等 添 汞 產 品 納 入 組 裝 產 品 (例 如 將 含 汞 電 池 嵌 入 電 子

儀 器 )。《 條 例 草 案 》會 在 生 效 三 年 後 進 一 步 禁 止 供 應《 公 約 》所 列 添 汞 產 品，

以 便 業 界 可 在 合 理 時 間 內 耗 盡 現 有 的 添 汞 產 品 存 貨。為 免 出 現 雙 重 規 管，《 條

例 草 案 》 將 不 適 用 於 《 除 害 劑 條 例 》 (第  133 章 )規 管 的 農 藥 或 《 中 醫 藥 條 例 》

(第  549 章 )規 管 的 中 藥 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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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制 汞 和 汞 化 合 物 在 製 造 工 序 的 使 用  

 

 

 D  

10. 《 公 約 》禁 止 或 限 制 在 所 列 的 製 造 工 序 中 使 用 汞 和 汞 化 合 物。根 據 調 查

結 果，香 港 並 無 製 造 工 序 使 用 汞 或 汞 化 合 物。然 而，為 了 全 面 實 施《 公 約 》，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會 禁 止 進 行 載 列 於 附 件  D 的 製 造 工 序 。  

 

管 制 汞 和 汞 化 合 物 的 儲 存  

11. 《 公 約 》 要 求 以 對 環 境 無 害 的 方 式 儲 存 擬 作 《 公 約 》 允 許 用 途 的 所 有

形 態 的 汞，包 括 元 素 汞、汞 含 量 按 重 量 計 至 少 達  95%的 汞 混 合 物 和 汞 的 合 金，

以 及 六 種 汞 化 合 物 3。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會 實 施 許 可 證 制 度 以 履 行 這 項 責 任 。 任

何 人 如 沒 持 有 有 效 許 可 證 或 在 未 能 符 合 許 可 證 條 件 的 情 況 下 儲 存 任 何 形 態

的 汞 或 相 關 汞 化 合 物，即 屬 違 法。環 保 署 會 發 出 指 引，說 明 如 何 妥 善 儲 存 和

使 用 任 何 形 態 的 汞 或 相 關 汞 化 合 物 。  

或 須 擴 大 受 規 管 產 品 及 工 序 的 清 單  

12. 如 有 需 要 ， 《 公 約 》 的 締 約 方 大 會 會 將 新 的 汞 化 合 物 、 添 汞 產 品 及 使

用 汞 或 汞 化 合 物 的 製 造 工 序，納 入《 公 約 》的 管 制 範 圍。為 確 保 香 港 可 適 時

回 應 該 等 新 要 求，我 們 建 議 授 權 環 境 局 局 長 可 藉 修 訂《 條 例 草 案 》的 相 關 附

表，更 新 受 規 管 汞 化 合 物、添 汞 產 品 及 製 造 工 序 的 清 單。對《 條 例 草 案 》相

關 附 表 的 該 等 修 訂，將 以 附 屬 法 例 形 式，提 交 立 法 會 按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的 程 序

通 過 。  

執 行 計 劃  

13. 環 保 署 將 負 責 實 施 並 執 行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規 定 ， 包 括 管 理 許 可 證 制 度

以 規 管 汞 的 進 出 口 和 汞 及 汞 化 合 物 的 儲 存 及 使 用 。 香 港 海 關 將 在 出 入 境 關

卡 對《 條 例 草 案 》相 關 附 表 所 列 物 品，包 括 汞 及 受 限 制 的 添 汞 產 品，進 行 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適 用 於 汞 和 汞 化 合 物 儲 存 許 可 證 的 汞 化 合 物 包 括 氯 化 亞 汞  (I)、氧 化 汞  (II )、硫 酸 汞  (II )、

硝 酸 汞  (II )、 朱 砂 和 硫 化 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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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口 檢 查。環 保 署 會 處 理 須 予 跟 進 的 個 案，包 括 由 香 港 海 關 檢 測 到 的 個 案，

並 負 責 對 任 何 檢 獲 的 汞 及 添 汞 產 品 進 行 調 查 、 提 控 和 處 置 。 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 

14.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主 要 條 文 載 列 如 下 ：  

 (1) 第  1 部 載 有 導 言 條 文。其 中，該 部 訂 定 汞、汞 混 合 物、添 汞 產 品、

受 規 管 添 汞 產 品 及 受 規 管 製 造 工 序 等 的 定 義 ， 訂 明 《 條 例 草 案 》

適 用 於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， 亦 訂 明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不 適 用 於 若 干 汞 、 汞

混 合 物、汞 化 合 物 或 添 汞 產 品，例 如 已 受《 除 害 劑 條 例 》(第  133 章 )

規 管 的 農 藥 或 已 受 《 中 醫 藥 條 例 》 (第  549 章 )規 管 的 中 藥 材 ；  

 (2) 第  2 部 就 與 第  1 部 化 學 品 、 第  2 部 化 學 品 、 受 規 管 添 汞 產 品 及 受 規

管 製 造 工 序 相 關 的 若 干 活 動，訂 定 禁 制 條 文。第  1 分 部 關 乎 對 進 出

口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附 表  1 第  1 部 指 明 的 化 學 品 (即 汞 及 汞 混 合 物 )的 禁

制 ， 惟 根 據 並 按 照 進 出 口 許 可 證 進 出 口 者 不 受 禁 制 ； 亦 就 儲 存 及

使 用《 條 例 草 案 》附 表  1 第  2 部 指 明 的 化 學 品 (即 汞、汞 混 合 物 及 六

種 汞 化 合 物 )訂 定 禁 制 條 文，惟 根 據 並 按 照 管 有 許 可 證 儲 存 及 使 用

者 不 受 禁 制。第  1 分 部 更 訂 明，凡 有 進 出 口、儲 存 或 使 用 指 明 限 量

以 內 的 此 等 化 學 品，以 用 於 實 驗 室 規 模 的 研 究 活 動 或 用 作 參 考 標

準，便 不 受 上 述 禁 制 所 限。第  2 分 部 關 乎 對 進 出 口《 條 例 草 案 》附

表  3 第  1 部 指 明 的 受 規 管 添 汞 產 品 的 禁 制 ，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附 表  3

第  2 部 對 上 述 禁 制 提 供 指 明 豁 免。第  2 分 部 亦 就 製 造 及 供 應 該 等 受

規 管 添 汞 產 品 訂 定 禁 制 條 文，並 就 將 該 等 受 規 管 添 汞 產 品 納 入 組

裝 產 品 訂 定 禁 制 條 文。第  3 分 部 則 關 乎 對 進 行《 條 例 草 案 》附 表  2

指 明 的 使 用 汞 或 汞 化 合 物 的 受 規 管 製 造 工 序 的 禁 制 ；  

 (3) 第  3 部 關 乎 許 可 證 的 相 關 事 宜 ， 包 括 汞 的 進 出 口 許 可 證 和 汞 及 汞

化 合 物 的 管 有 許 可 證。 該 部 亦 就 許 可 證 的 發 出 及 續 期 事 宜 訂 定 條

文 ， 並 賦 權 環 保 署 署 長 可 對 根 據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發 出 的 許 可 證 施 加

條 件 和 可 更 改 此 等 條 件 ；  

 (4) 第  4 部 訂 明 獲 授 權 人 員 的 各 項 執 行 權 力 ， 以 及 獲 授 權 人 員 如 何 沒

收 和 處 置 被 檢 取 的 東 西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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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5) 第  5 部 關 乎 雜 項 罪 行 ， 例 如「 提 供 虛 假 資 料 」、「 妨 礙 公 職 人 員 」

等 ；  

 (6) 第  6 部 載 有 雜 項 條 文。其 中，該 部 賦 權 環 境 局 局 長 及 環 保 署 署 長 可

轉 授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賦 予 他 們 的 部 分 職 能 ， 亦 賦 權 環 境 局 局 長 可 修

訂《 條 例 草 案 》附 表  1、2、3 和 4，以 及 可 訂 立 規 例 以 更 有 效 施 行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， 包 括 訂 立 規 例 以 訂 明 須 按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繳 付 的 費

用 ； 以 及  

 (7) 第  7 部 訂 明 相 關 及 相 應 修 訂。其 中，該 部 訂 明 須 修 訂《 規 例 》以 廢

除 對 進 出 口 元 素 汞 的 臨 時 管 制，並 須 修 訂《 行 政 上 訴 委 員 會 條 例 》

(第  442 章 )以 容 許 就 環 保 署 署 長 根 據《 條 例 草 案 》作 出 的 決 定 向 行

政 上 訴 委 員 會 提 出 上 訴 。  

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
15.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將 如 下 ：  

刊 登 憲 報   二 零 二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 

首 讀 和 開 始 二 讀 辯 論   二 零 二 一 年 五 月 五 日  

恢 復 二 讀 辯 論 、 委 員 會  

審 議 階 段 和 三 讀  

 容 後 通 知  

建 議 的 影 響  

 

 E  

16. 建 議 符 合《 基 本 法 》，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。建 議 對 財 政、公 務 員、經

濟、可 持 續 發 展 和 環 境 有 若 干 程 度 的 影 響，詳 載 於 附 件  E。建 議 對 性 別 議 題、

家 庭 及 生 產 力 沒 有 影 響 。  

公 眾 諮 詢  

17. 為 準 備 在 香 港 實 施 《 公 約 》 ， 環 保 署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發 表 諮 詢 文 件 ， 並

對 市 民 和 相 關 業 界 及 持 份 者 進 行 連 串 諮 詢 活 動 。 我 們 以 問 卷 形 式 諮 詢 逾

500 個 持 份 者 ， 包 括 各 大 商 會 、 相 關 業 界 、 駐 港 外 國 商 會 、 相 關 專 業 學 會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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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術 界 及 宗 教 組 織 等，也 為 公 眾 及 各 大 商 會 舉 行 多 場 諮 詢 論 壇。回 應 者 普 遍

支 持 政 府 引 入 新 法 例 ， 與 國 際 做 法 接 軌 。  

18. 我 們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七 月 諮 詢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，委 員 會 支 持 政 府 的 建 議，

即 引 入 新 法 例 以 確 保 香 港 履 行 《 公 約 》 所 訂 責 任 。  

19. 我 們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一 月 諮 詢 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， 事 務 委 員 會 支 持

立 法 建 議 。  

宣 傳 安 排  

20. 我 們 將 於 二 零 二 一 年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發 出《 條 例 草 案 》的 新 聞 稿，亦 會 安

排 發 言 人 解 答 查 詢 。  

查 詢  

21. 如 對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請 與 環 境 保 護 署 助 理 署 長 (跨 境 及 國 際 事 務 ) 

馬 周 佩 芬 女 士 (電 話 : 3509 8615)查 詢 。  

 

 

環 境 局  / 環 境 保 護 署  

二 零 二 一 年 四 月  



附件A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 

附 件 B 

在 現 有 規 管 或 行 政 框 架 下 可 履 行 的  

《 關 於 汞 的 水 俁 公 約 》 所 訂 責 任  

責 任  現 有 規 管 與 行 政 框 架  

( a )  限 制 汞 礦 開 採 ； 以

及  

( b )  控 制 手 工 和 小 規 模

採 金 業 使 用 汞  

  香 港 所 有 礦 場 均 屬 政 府 財 產 。  

  《 礦 務 條 例 》(第  285  章 )有 效 控 制 香 港 所

有 探 礦 及 採 礦 活 動 。  

 根 據 礦 產 資 源 記 錄，香 港 不 曾 發 現 汞 礦，

亦 無 合 理 機 會 有 金 礦 可 供 開 採 。  

(c )  逐 步 減 少 牙 科 汞 合

金 的 使 用  

 牙 科 業 界 、 學 界 及 政 府 均 同 意 採 納 《 公

約 》 所 載 的 建 議 措 施 ， 逐 步 減 少 牙 科 汞

合 金 的 使 用 註。  

(d )  控 制 汞 和 汞 化 合 物

在 大 氣 中 的 排 放  

  實 施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 (第  311  章 )，

再 加 上 在 相 關 排 放 源 實 踐 佳 的 環 境 措

施 ， 已 可 有 效 控 制 《 公 約 》 所 列 來 源 類

別 範 圍 內 的 現 有 和 新 增 來 源 的 汞 排 放 。  

(e )  控 制 汞 和 汞 化 合 物

釋 放 到 土 地 和 水 體  

 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(第  358  章 )已 為 所 有

類 別 的 環 境 水 體 訂 定 污 水 排 放 標 準 ， 能

有 效 控 制 汞 和 汞 化 合 物 在 水 體 的 釋 放 。

釋 放 到 土 地 的 汞 和 汞 化 合 物 會 被 視 為 化

學 廢 物 ， 受《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》(第  354  章 )

管 制 。  

( f )  以 對 環 境 無 害 的 方

式 管 理 汞 廢 物  

  《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》(第  354  章 )把 汞 廢 物 歸

類 為 化 學 廢 物 ， 能 有 效 控 制 其 進 出 口 、

越 境 轉 移 及 處 置 事 宜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《 公 約 》要 求《 公 約 》締 約 方 須 採 取 少 兩 項《 公 約 》所 列 措 施 ，以 逐 步 減 少 牙 科 汞 合

金 的 使 用。衞 生 署 已 聯 同 香 港 牙 醫 管 理 委 員 會、香 港 大 學 牙 醫 學 院、香 港 牙 科 醫 學 院

及 香 港 牙 醫 學 會 公 布「《 關 於 汞 的 水 俁 公 約 》及 逐 步 減 少 使 用 牙 科 汞 合 金 計 劃 的 共 識

聲 明 」，當 中 建 議 已 包 括 三 項《 公 約 》所 列 措 施。該 份 聲 明 只 有 英 文 版，可 經 以 下 連

結 下 載 ： https: / /www.dh.gov.hk/engl ish/main/main_ds/f i les /consensus_statement.pdf。  



 

 

附 件 C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附 表  3 所 列 受 規 管 添 汞 產 品  

1.  電 池 ， 但 不 包 括 —  

(a) 含 汞 量 按 重 量 計 低 於 2%的 鈕 扣 形 鋅 氧 化 銀 電 池 ； 或  

(b) 含 汞 量 按 重 量 計 低 於 2%的 鈕 扣 形 鋅 空 氣 電 池 。  

2 .  開 關 及 繼 電 器 ， 但 不 包 括 —  

(a) 每 個 電 橋 的 含 汞 量 不 超 過  20  毫 克 的 極 高 精 確 度 電 容 及 損 耗

測 量 電 橋 ； 或  

(b) 在 監 察 和 管 制 儀 器 之 內 的 、 每 個 開 關 或 繼 電 器 的 含 汞 量 不 超

過  20  毫 克 的 高 頻 射 頻 開 關 及 繼 電 器 。  

3 .  符 合 以 下 說 明 的 、 用 於 一 般 照 明 的 緊 湊 型 熒 光 燈 —  

(a) 輸 出 功 率 不 超 過 30 瓦 ； 及  

(b) 每 支 燈 含 汞 量 超 過 5 毫 克 。  

4 .  符 合 以 下 說 明 的 、 用 於 一 般 照 明 的 直 管 型 熒 光 燈 —  

(a) 符 合 以 下 說 明 —  

 ( i )  

( i i )  

( i i i )  

由 三 基 色 熒 光 粉 製 造 ；  

輸 出 功 率 低 於 60 瓦 ； 及  

每 支 燈 含 汞 量 超 過 5 毫 克 ； 或  

 (b )  符 合 以 下 說 明 —  

 ( i )  

( i i )  

( i i i )  

由 鹵 磷 酸 鹽 熒 光 粉 製 造 ；  

輸 出 功 率 不 超 過 40 瓦 ； 及  

每 支 燈 含 汞 量 超 過 10 毫 克 。  

5 .  用 於 一 般 照 明 的 高 壓 汞 燈 。  

6 .  符 合 以 下 說 明 的、用 於 電 子 顯 示 的 冷 陰 極 熒 光 燈 及 外 置 電 極 熒 光

燈 —  

 (a) 符 合 以 下 說 明 —  

 ( i )  

( i i )  

長 度 不 超 過 500  毫 米 ； 及  

每 支 燈 含 汞 量 超 過 3.5  毫 克 ；  



 

 

 (b) 符 合 以 下 說 明 —  

 ( i )  

( i i )  

長 度 超 過 500  毫 米 ， 但 不 超 過 1 500  毫 米 ； 及  

每 支 燈 含 汞 量 超 過 5 毫 克 ； 或  

 (c) 符 合 以 下 說 明 —  

 ( i )  

( i i )  

長 度 超 過 1 500  毫 米 ； 及  

每 支 燈 含 汞 量 超 過 13 毫 克 。  

7 .  含 汞 量 超 過 百 萬 分 之 1 的 化 妝 品 ， 並 且 —  

(a )  包 括 亮 膚 肥 皂 及 乳 霜 ； 及  

(b )  不 包 括 按 製 造 者 用 意 僅 供 用 於 眼 睛 附 近 的 、 符 合 以 下 說 明 的

化 妝 產 品 —  

 ( i )  

( i i )  

( i i i )  

含 有 用 作 防 腐 劑 的 汞 ；  

並 無 有 效 而 安 全 的 防 腐 劑 替 代 品 可 供 用 於 該 產 品 ； 及  

含 汞 量 不 超 過 百 萬 分 之 70。  

8 .  生 物 殺 蟲 劑 及 局 部 抗 菌 劑 。  

9 .  以 下 非 電 子 測 量 儀 器 —  

(a) 氣 壓 計 ；  

(b) 濕 度 計 ；  

(c) 壓 力 錶 ；  

(d) 温 度 計 ；  

(e) 血 壓 計 ，  

但 符 合 以 下 說 明 者 除 外 ： 安 裝 在 大 型 設 備 中 ， 或 用 於 高 精 確 度 測

量 ， 而 市 場 上 沒 有 適 當 的 無 汞 替 代 品 可 供 採 用 。  

 



 

 

附 件 D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附 表  2 所 列 受 規 管 製 造 工 序  

1.  使 用 汞 或 汞 化 合 物 作 為 催 化 劑 的 乙 醛 生 產 。  

2 .  使 用 含 汞 催 化 劑 的 聚 氨 酯 生 產 。  

3 .  
使 用 汞 或 汞 化 合 物 的 甲 醇 鈉 、 甲 醇 鉀 、 乙 醇 鈉 或 乙 醇 鉀 的 生

產 。  

4 .  使 用 汞 或 汞 化 合 物 的 氯 乙 烯 單 體 的 生 產 。  

5 .  使 用 汞 或 汞 化 合 物 的 氯 鹼 生 產 。  

 

 

 



 

 

附 件 E 

 

建 議 的 影 響  

對 財 政 及 公 務 員 的 影 響  

環 保 署 將 負 責 實 施 並 執 行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條 文 ， 包 括 管 理 許 可

證 制 度 以 規 管 汞 的 進 出 口 和 汞 及 汞 化 合 物 的 儲 存 及 使 用 。 香 港 海 關 將

在 出 入 境 關 卡 對《 條 例 草 案 》相 關 附 表 所 列 物 品，包 括 汞 及 受 規 管 添 汞

產 品 ， 作 進 出 口 檢 查 。 兩 個 部 門 會 在 有 需 要 時 按 照 既 定 機 制 並 提 出 理

據 ， 申 請 額 外 資 源 。 根 據 擬 議 收 費 水 平 及 預 計 會 收 到 的 申 請 數 目 來 推

算 ，《 條 例 草 案 》下 的 新 許 可 證 制 度 將 可 帶 來 每 年 約 55,000元 的 收 入 。  

對 經 濟 的 影 響  

2 .   根 據 環 保 署 進 行 的 調 查 ， 本 港 並 沒 有 業 務 或 製 造 工 序 極 須 使 用

汞 或 汞 化 合 物 ， 大 部 分 在 市 面 上 的 添 汞 產 品 亦 有 充 足 的 無 汞 替 代 品 可

供 選 擇。況 且，申 領 許 可 證 及 其 他 循 規 程 序 所 招 致 的 額 外 費 用，應 不 會

對 相 關 行 業 的 營 運 構 成 沉 重 負 擔 。 因 此 ， 擬 議 規 管 制 度 不 大 可 能 對 該

等 行 業 造 成 明 顯 負 擔 。 建 議 對 整 體 經 濟 的 影 響 亦 屬 輕 微 。  

對 可 持 續 發 展 及 環 境 的 影 響  

3.   立 法 建 議 可 確 保 香 港 全 面 履 行 《 公 約 》 所 訂 責 任 ， 有 助 保 護 人

體 健 康 和 環 境 免 受 人 為 排 放 和 釋 放 的 汞 及 其 化 合 物 危 害 ， 有 利 可 持 續

發 展 。  




